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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
查
報
告
第
三
四
三
二
號
樓
高
聲
請
解
#
常

不
同
意
見
書
 

大
法
官
鄭
健
才

79.
1I
26.

I、

本
件
受
違
憲
審
查
之
規
範
，淼行政法院
六
十
年
栽
字
第
二
三
二
號
判
例
 

该

判
例
全
文
為
：

r

依
公
司
法

规

定
設
立
之
公
營

窜

業
機
構
，蚝
朴
官
署
，
 

自
無
被
告
當
事
人
能
力
。若
對
泛
提
起
行
政
訴
訟
，郎
為
法
所
不
許
。

j

並 

未
涉
及

r

依
公
司
法
規
定
設
立
」以
外
之
其
他
困
技
，得否為行政柝松之
 

被
告
問

题

。本
院

这

1
審
查
之
範
国
，依
「司
法
祓
動
」原
則
，自應牟以
 

「依
公
司
法

规

定
設
立
之
公
普
事
黹
機
構
」得
否
為
行
政

拆

訟
之
被
告
為
限 

。此
為

I

部
問
題
•若
將
其
他
困
體
包
括
在

内

一

倂

審
查
•則為全部問趙
 

。而
通
過
之
解

释

•忽
略

r

 一

部
不
等
於
全
部
」之
論
理
法
則
，

竞

將審变
 

範
固
•由
一
部
(依
公
司
法

规

定
鼓
立
之
公
誓
事
業
機
構
〕改
為
全
部
(依 

法
設
立
之
團
杖
)
。並
從
全
部
觀
察
•泛
認
@
技以行使公根力為行政處
 

分
之
特
定
事
件
為
限
，得
為
行
政

拆

訟
之
被
告

；

而
朴
從
一
邶
抵

赛

，就 

依
公
司
法
規
定
設
立
之
公
營
事
業
機
構
，是
否
亦
有
此
種
特
定
事件而得為
 

行
政
訴
訟
泛
被
告
，作
出
結
論
。龙
未
作
出

结

撿
，遽
為
上
述
判
例
「
一部 

違
憲
」之
故
果
判
斷
，卸
不
免
有
「以
不
確
定
推
翻
確
定
」之
媒
。
 

i
r

本
席
以
為
本
件
應
專
以
依
公
司
法

规

定
設
立
之
公
.
營事業機構得否為行政
 

訴
訟
之
放
告
為
違
憲
審
查
範
圍
。就
此
範
固
言
，上述判例賁未與憲法保

〇



障
人
民
訴

讼

權
之
規
定
牴
觸
，應
為
「全
部
甘
卷

J

之
解
鞸
。此
因
：

㈠

依
公
司
法

规

定
設
立
之
公
營
事
#
機
構
(以下

3
8

稱
公
營
公
司

〕
-

係私 

法
人
，且
係
普
利
法
人
•與
私
人
經
瞢
之
公
司
(以
下
簡
稱
私
營
公
司
) 

,在
法
律
地
位
上
毫
無
差
別
。本
企
業
自
由
、公平
競

f

之
原
則

t

公普 

公
司
陡
不
飩
享
有
私
營
公
司
所
無
之
特
權
，印
不
佻
以
行

I

公楸力作為
 

其
營
利
之
手
段
。公
營
公
司
如
因
國
家

赔
偾

法
弟
四
條

规

定
*成為行使
 

公
權
力
之
受
委
託
人
•亦
與
該
條

规

定
個
人
受
委
託
行
使
公
榷
力
之
情
形
 

同
。受
委
託
人
倘
有
故
意
或
遇
失
不
法
佚
害
人
民
自
由
或
根
利
者
*祝同 

委
託
人
所
自
為
，應
由
國
家
負
損
害

赔

償

责

任
而
已

；

蚌
謂
受
委
託
人
(
 

包
栝
個
人
)卽
當
然
因
此
而
成
為
行
政
處
分
機
關
，而得為行政訴松之
 

被
告
。此
與
民
法
第
二
百
二
+
四條關於使用人代理人

贵

任歸屬之法
 

理
，正
相
類
似
。

㈡

公
營
公
司
雖
不
得
為
行
政

拆

松
之
枝
告
-但
仍
得
為
民
事
訴
松
之
被
告
，
 

此
在
行
政
法
院
四
+
八
年
裁
字
弟

I

六
號
判
例
闞
釋
甚
明
。人民與公營
 

公
司
任
何
爭
執
，無
不
可
經
由
民
事

Ifr
松
途
徑
獲
得
解
決
。亦無對於私
 

詧
公
司
之
半
執
*應
_
民
事
訴
訟
逮
徑
解
決
，對
於
公
營
公
司
之
？
執
，
 

則
應
徜
行
政
訴
松
途
徑
解
決
始
為
甘
£
之
理
。是行政法院關於公普公
 

司
不
得
為
行
政
訴
松
之
被
告
之
判
例
-於
人
民
#
松
權
之
行
使
，顯羲妨
 

礙
，自
與
蕙
法
無
牴
觸
。


